銓審請任
4-3請任作業

	1、 項目編號  ED03

	2、 法令依據

1、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。    

2、總統府處理文武官員任免作業要點。

	三、處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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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銓敘部代為造列請任名冊

初任薦任 人員 初任委任 人員

初任或陞任簡任官等各職等職

務人員

各主管機關任命 由銓敘部呈請總統任命

總統任命



	四、使用表格

1、簡任、簡派人員請任名冊。

2、薦任、薦派人員請任名冊。

3、委任、委派人員請任名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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